
 
 

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6 月 22 日會議 

提交有關智障兒童學校學生的離校安排的意見書 
 
  我們相信每個學童都有平等且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以學生的學習需要為本是推行

教育的意義。作為智障人士家長，我們了解到殘疾子女各有不同的學習需要及進度。隨

著三三四學制的推行，主流學校及特殊學校的學童雖同樣可以接受六年小學、三年初中

及三年高中教育，然而令家長感到困惑的是教育局在政策及資源方面，在處理主流學校

及智障學校的學童需要及安排上卻有不同，使智障學校的學童得不到適切及公平的教育

待遇。 
 
  以下是我們對「智障兒童學校學生的離校安排」的數項關注： 
 
1. 執著離校的年齡障礙學生個人學習需要 

在特殊教育的學制下，學童應享有六年小學教育，三年初中教育及三年高中教育，

在此大原則下，非每一個學生都能順利完成每個學習階段，特別是特殊學校的學生，

教育局不應該只執著 18 歲為離校的年齡，而妄顧學生的個人發展及特別需要；即使

是主流學校，都會根據學生的學習需要及情況，容許學生留班，不會將離校的年齡

定下死線，目的是讓有特殊情況的學生，都可以接受完整的中、小學課程。故此，

若教育局只執著於離校的年齡，就障礙了特殊學校學生接受完整中小學教育的權利。 
 
2. 因應學童需要清楚釐定學生離校的資格評審制度 

教育局訂明學生可以留校重讀的特殊情況原因是代表香港參賽、因參加比賽須接受

長時間訓練或入院超過半年者，方可以考慮留級重讀。再者，教育局亦計劃讓聽障

及肢體殘疾學生接受多一年教育，即留校到 19 歲，理由是他們需要更多時間應付公

開考試。這個看似體恤的考慮，卻忽略了全面性及公平原則。例如，智障兼肢體殘

疾學生就沒有同樣的待遇，雖然他們也有入院做手術的需要，難道只因他們沒有參

加公開試的能力，就連接受合理公平教育的機會也被剝削嗎？ 
事實上，教育局明顯忽略了不少影響智障學童需要較長學習時間的特殊情況。例如，

近年也頗多學童由主流學校轉至智障學校就讀，亦有不少新來港的智障學童，他們

不一定在 6 歲入學，而是稍長的年齡才入學。此外，還有非華語的智障學童，他們

因語言隔膜而影響學習進度。這些學童均需要較長的時間以完成學習目標，教育局

不應以 18 歲或 20 歲一刀切的方式來決定學生的去留。我們認為教育局應檢討現行

學生留校的資格評審制度，並根據學生個人的能力、需要及學習進度，以及學生是

否已完成學習目標等準則，酌情處理留級或留校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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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學校資助則例，取消智障學童留校年齡的限制 

根據目前資助學校資助則例，有關停學及開除學籍(15.2 (iii) )一段內，列明「….如在

學年結束時(學童)年屆 20 歲，則不得繼續就讀中學班級。」我們認為為智障學童設

定學齡上限是妄顧了學童如上段所述的個別情況及需要，無形中剝奪了智障學童的

教育權利。 
再者，為何主流學校的學生卻沒此年齡限制，教育局豈能厚此薄彼？ 
 

4. 為 18 歲以上智障學生繼續撥發資源以保障學生完成完整教育的權利 
教育局應以學生是否完成學習目標為離校根據，如學生因特殊情況而未能在 18 歲達

至學習目標，教育局應將他們納入來年度的學生人數內，繼續為學校提供資源，保

障學生完成整體教育的權利。 
 
接受教育是每個學童應有的權利，而教育的精神是培育下一代，建設更美好的將來。

故此，我們冀望教育局能一視同仁，保障他們完成每一個學習階段，讓智障的學童有平

等接受教育的機會。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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